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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排污许可证》技术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方）：                                                                      
生产场所地址：                                                        
联系人姓名：                 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受托方）：北京正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及网络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行宫西街1号院2号楼2-201室
公司邮箱：253900061@qq.com       服务（投诉）电话： 400 008 2003
公司网址：www.foodtest.cn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为甲方提供办理《排污许可证》技术服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求，签订本合同。
1 合同内容和范围
1.1 甲方申报《排污许可证》的产品类别信息以甲方生产许可证类别为准。
2 甲方权利和义务
2.1 甲方指定专人配合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
2.2 申报前，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所需的各种证明文件和技术资料复印件并保证其真实性。
2.3 甲方应按合同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合同约定的费用。
3 乙方权利和义务
3.1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技术服务内容包括：
（1） [bookmark: _GoBack]合同生效后2个工作日内，乙方应以技术服务方案的书面形式通知甲方提供各种证明性材料复印件或者扫描件。
（2） 乙方根据甲方实际情况，编写各种文件。
（3） 乙方向甲方提供涉及的各种法规和相关标准的电子版本。
（4） 乙方协助甲方完成排污许可证申请工作。
（5） 当需要现场审核时，乙方指导甲方完成现场审核的各种准备工作，并指导甲方对现场审核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3.2 乙方可以免费在乙方的官方网站上或者乙方的对外宣传资料上使用甲方公司名称及公司简介等信息。
3.3 乙方不得将甲方生产、经营状况及技术资料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以下情况除外：
（1） 应甲方要求公开的信息；
（2） 甲方在本单位范围外已公开的资料；
（3） 法律另有要求时；
（4） 国家主管部门要求时。
4 合同费用及有效期限
4.1 合同总额（不含税价）为人民币                （大写），￥          （小写），合同签订后    日内一次性付清。本合同仅为乙方收取的技术服务费，不包含办理《排污许可证》所需的各种设施设备添置等基本费用。
4.2 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工作人员为甲方工作发生的差旅费由   方承担。
4.3 乙方应在甲方基本条件和申报材料齐备之日起，5日内向政府部门申报，在60日内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
4.4 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且乙方收到合同款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约定事宜完成之日截止。
5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5.1 若由于乙方单方面原因，不能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乙方退还收取的合同款，差旅费由乙方承担，同时本合同终止。
5.2 由于国家相关政策或者法规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申报时，乙方退还所收合同款，差旅费按照本合同约定执行，同时本合同终止。
5.3 若由于甲方原因，不配备办理《排污许可证》所需的基本设施设备或者甲方单方面原因放弃办理的，乙方收取本合同款的50%，剩余款项退还甲方，本合同终止。
5.4 本合同签订后，由于乙方单方面过错的，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1） 由于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完成办理，按照超出工作日每日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0.5%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本合同总额的50%，但由于政府监管部门或者第三方延误所导致的情况除外。
（2） 任何情况下，乙方对甲方的所有赔偿不超出本合同总额。
5.5 甲方应按合同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合同款。如果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则须自应付款之日起计算，每日按本合同额的0.5%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5.6 当以下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导致不能成功办理时，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退还已收取费用同时本合同自行终止。
（1） 甲方不能提供必需的证明文件或者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或者信息的；
（2） 甲方不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购置必备的设施设备的；
（3）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费用的；
（4） 甲方现场审核前遭遇媒体曝光的；
（5） 甲方不配合办理工作的。
5.7 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如果因为甲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导致延迟，乙方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
5.8 合同期内至合同期结束后3年内，禁止甲方采用高薪等手段私自聘用或者雇用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乙方人员，否则，乙方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向甲方要求不低于该人员年薪的3倍赔偿。
5.9 禁止甲方以利益诱惑乙方技术人员私下提供技术服务，否则，乙方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向甲方索取不低于该技术人员月薪的3倍赔偿。
5.10 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11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电子邮件有效。
6 合同修订及补充条款
	本合同条款
	修订（补充）后条款

	












	



委托方（甲方盖章或签名有效）            受托方（乙方盖章签名有效）
公司：                                  公司：北京正博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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